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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同意

公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调整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原计划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未扣除发行费用) 

调整后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扣除发行费用) 

1 创新药及仿制药研发平台项目 1,300,204,800.00 670,956,400.00   458,642,993.11  

2 鸡西分公司三期工程建设项目 488,626,600.00 373,000,000.00 254,970,123.88 

3 中药材产地加工项目 438,000,000.00 35721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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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正为：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款项计人民币 118,763,694.36 元，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款项计人民币 118,763,694.36 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本次拟置换募集 

资金金额 

1 创新药及仿制药研发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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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黑龙

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

金的补充及更正议案》，对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重新确认。确认实际需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

金的金额为 118,763,694.36 元。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8,763,694.36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予以重新

确认，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亦不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8,763,694.36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

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的

规定。 

根据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贵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金额由 144,533,694.36 元变更为

118,763,694.36 元。应贵公司要求，中准会计师事务所重新核查 2021 年 12 月

22 日本所出具的中准专字[2021]2276 号《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中披露的募投资金支出方式及金额，现对相关披露内容

予以更正。 

（五）保荐机构补充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予以重新确认的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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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

专项审核，出具了《关于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予以重新确认的事项，未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

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违规占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未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予

以重新确认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3 日 


